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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政權及葡語狀況
（1770－1968）

Antó nio Aresta＊

當回顧大約五個世紀前葡萄牙人在東方，特別是在澳門的事跡，我們可毫不猶

疑地說，作為溝通及推廣文化的語言，葡語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在十六、十七及十

八世紀，葡語曾是整個東方的流行語言及在十九世紀中葉前是亞洲地區數個政府用

以建立國際關係的語言。隨著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帝國的沒落，法語及英語相繼代

替了具影響力的葡語地位。

在澳門，推廣葡語的策略應從政治及文化兩方面著手，而非單靠在教學法或改

善教學用具上為之。此外，這個策略必須經過公開討論，深思熟慮和反複求正後始

可 作 出 。

＊波爾圖大學文學院哲學學士，現任澳門中學哲學科教師。

在十八世紀末葉，首位從葡萄牙到澳門的皇室教師在從事教育工作時遇到無數

障礙：“本人，José dos Santos Bap t i s t a e Li ma ，在澳門市教授拉丁文法的皇
室教師，得蒙陛下透過皇室審查委員會指派到澳門執行教師職務，使年青人能人盡
其材，接 受新事 物和達到 成績優 異的地 步。為著 能成功 地向著這 個有效 的目標 進
發，須先向其學生——當地的葡國人，教授被澳門人完全忽視的葡語，因為他們只

講一種變了質和不純正的葡語與漢語混合的方言，以致本人經常需透過翻譯才能明
白學生的說話以提供適當的材料。這一切均遵循指示而行並附有證明：由於這個工

作量較陛下原先所指示的為大，而400＄00銀幣的薪酬不足以適當執行教務，因本人

需自費將學生所需材料從葡萄牙運抵澳門，因此，本人請求陛下能將本人的薪酬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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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調整”1 。該請求在兩年後，即 1777 年，才被核准。事實上，情況只於 1781 年才 
有所改善。在面對其他問題時，政治權力再次另有所選，讓我們看看其中的一些選 
擇。 

   “倘澳門所處的地理位置使我們不易與鄰近的殖民地香港來往，或外國人不經 
常使用我們的港口，又或所有有能力的人不讓他們的子女到外地接受教育，這個城 
市已經可與葡萄牙在東非的殖民地的愚昧或葡人在帝汶島上的不幸定居不遑多讓。 
倘政府以資源不足不給予學校援助來作藉口，大家均會接受，但對於資源充足的澳 
門來說，這是不公平且不足以構成理由，因庫房從未試過如此充裕。從澳門庫房調 
取澳門幣五萬元往非洲；耗資澳門幣二萬五千元興建澳督府，現在還預算耗資五萬 
元興建一個新的兵營，但他們總不願拿出一個銀幣來在這個殖民地推廣教育而這些 
錢 都 是 來 自 這 個 地 方 的 ！！ . . . . 這 種 不 公 平 的 現 象 傳 達 天 庭 。”2

    顯赫及吝嗇的管治手法將政治無知暴露出來。這項無知在某種程度上是有計劃 
的且把責任推卸在長久及多樣的過錯上。作家 Eç de Queirós 以一種無懈可擊的 
諷刺手法，通過無法形容的人物 Fradique Mendes 點出我們要負責的語言文化政 
策。此種手法既能表現滿懷自信而胸有成竹之概，又能顯示先見之明和深思熟慮之 
效 。“ 我 有 一 位 可 敬 的 阿 姨 。 她 只 講 葡 語 ( 米 尼 奧 的 葡 語 ) 但 可 舒 適 愜 意 地 遍 遊 整 
個歐洲。這位笑容可掬的女士，因患有消化不良，每餐只能吃蛋，但她只認識和明 
白“蛋”一詞在祖國的稱呼。對她來說，huevos，oeufs，eggs，das ei，均是原 
始的自然界聲音，這些聲音與青蛙的鳴叫及打碎木頭的聲音無異。不論身處倫敦， 
柏林，巴黎，抑或莫斯科，只要她想吃蛋，這位思維敏捷的女士會立即請酒店的侍 
應來，接著用一雙尖銳並能傳達心意的目光盯住他，然後蹲伏在地氈上，模仿一隻 
正在孵卵的母雞，在寬大的裙下緩慢地轉，並發出 ki－ki－riki！ko－ko－ri－ki！ko－ 
ro－ko－ko！的叫聲。我這位阿姨從未試過在全球充滿智慧的城市和地區中吃不到她 
想 要 的 蛋 ， 並 且 是 非 常 新 鮮 的 蛋 ！” 3

    澳門的情形與此頗有相似之處。管治的其中一種手法恰好是加強強制及硬性立 
法規定使用葡語。在澳門，葡語與支配政治的意願是不可分割的。與過往的殖民地 
相 異 ， 葡 語 從 未 成 為 將 分 屬 不 同 種 族 的 國 民 團 結 起 來 的 因 素 。      

    儘管澳門的情況是例外，且在本質上截然不同，因其在地緣政治的因素是那麼 
獨特及在外交商業上的價值重大，而這些均由一段在認知上不太明確但明顯及真實 
的歷史帶來的，在此地發生的事情與在巴西及非洲的殖民地大致相同。他們將其文 
化中最不良的一面印在鑄有葡文的通貨上，理由並非因為評估失當而是由於一貫的 
行 政 手 法 是 熱 心 於 把 其 含 蓄 的 文 化 發 揚 光 大 。      

    城邦核心的分裂是無可避免的。正如 Manuel da Si lva Mendes 清楚地指出， 
天主教城市與中國城市的特徵各異，因而令土生葡語成為聯系兩極世界的語言。倘 
歷史的趨勢是要將拉丁文明及中國文明這兩種截然不同及各為其漫長歷史感到自豪 

 

1. 文德泉神父編，“澳門及帝汶省報告”，第 38 期，1877 年 9 月 22 日，“十九世紀澳門傑出人士 
畫廊”，第 22 頁，澳門官印局，1942 年。 

2.  Leônc io  A .  Fe r re i r a，“為真理呼喊抑或是澳門耶穌會教師的問題及教育澳門土生葡人”第 
8 頁，商業印刷廠，澳門，1872 年。  

3.“ Fradique Mendes 書 信 錄 ”， 第 134－ 135 頁 ， Lel lo & Irmão， 波 爾 圖 ， 沒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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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明，同時融入一個城市當中，則居民生活的實用主義及需要的邏輯定將土生葡 
語提升至一個頗高的地位，甚至超越其原來擔當的工作，而使其不但成為被同化的 
葡萄牙文化的避難所，同時亦成為將對外溝通的社會與葡國血統中有特色的折衷主 
義連接的交匯點。 

    除 了 官 僚 主 義 ， 葡 語 還 負 有 其 他 重 任 。 葡 語 沒 有 負 起 社 會 作 用 一 事 似 乎 頗 嚴 
重，因為正如 Jorge Luís  Borges 筆下的角色這樣說，“先生，我的記憶就像一 
堆垃圾”。由 Michel  Foucaul t 研究的 Aveyron 野生森林的歷史表明，思想需透 
過明確的行動在社會中表達。 

    當擬統一葡語作為實際社會的網絡時，它正步進一個明顯的政治控制領域裏， 
因個人與整個社會之間的關係是懸殊的。當然，統一的原動架構始於教會及某些拉 
丁神學家的道德倫理、論說一事並不是巧合。 4

    在 葡 萄 牙 君 國 主 義 的 末 期 ， 澳 門 的 主 教 ， D . J o ã o  P a u l i n o  D ’ A z e v e d o  e 
Castro 在 1906 年寫了一封非常有趣的讚揚文章——“關於愛國及學習國家言語的 
神父職函”。以康德學說的最佳說話來說，認識葡語是刻不容緩且必須遵守的明確 
命令及道德法律。愛國的價值就是建築在這些命令和法律之上並在道德行為中演變 
成基督教的理性。 

    澳門主教在他的神聖辯解中這樣寫道：“由於我們在澳門三年中看到居於這片 
光榮土地的葡人子女越來越趨向於學習一些能幫助他們站上一個更有利的社會地位 
及享有一種肯定帶來成效的生活方式的語言，因而不願學習其母語；由於站在我們 
的職守立場不能對此無動於衷。經過仔細思考後我們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對祖國的熱 
愛冷淡所致，且可因此帶來嚴重後果。基此，我們提醒各位教師及各位父母對已經 
響起警號的問題表示關注” 5 。經過對歷史、宗教及道德倫理作出仔細的研究後， 
澳門的主教提出了那些解決良方？“為了鼓勵我國政府所轄澳門的青年學生熱愛學 
習葡語及為、了隆重慶祝本年的加路士一世皇上陛下及瑪利亞皇后的誕辰，對葡人來 
說 ， 這 是 一 個 應 高 度 表 揚 本 國 的 節 日 ， 我 們 決 定 如 下 ： 1 . 設 置 兩 個 分 別 名 為 葡 萄 
牙 國 王 獎 及 葡 萄 牙 皇 后 獎 的 獎 項 ， 每 個 獎 項 金 額 為 $ 1 4 0 . 0 0 ( … … ) 這 些 獎 項 只 向 
非歐裔學生頒發，因為歐裔學生並不需要任何鼓勵便會自動學習母語。” 6

    尼采不是說過道德是表達愛情的語言嗎？葡語的同化，對個人、身分及地位的 
準則能引發出一種具有相當意義的特性。 

    倘倫理體現在個人的自主和自由之中，則使存在的互惠及互相促進成長的清澈 
客觀因素逐漸減少。溝通的過程中也不會具有穩定印象世界的建立方法及方式，並 
使與長遠的哲學、公民、宗教或美學的傳統世界有關的觀念難以傳達及傳播。由於 
所有的社會都存在著溝通，因此社會的微觀宇宙必然會在公民整體的裂縫中尋求一 
項承諾的真正解決方法，而這個方法必須是非常積極的並保留主權分立及與其共存 
 
 

4 . 例 如 ： J o s é  M i r a n d a  e  L i m a ，“ 致 澳 門 青 年 土 生 的 道 德 及 文 明 格 言 ”， 澳 門 ， 1 8 3 2 年 ； 
M a t i a s  S o a r e s ，“ 格 言 ， 道 德 勸 告 ， 思 想 ， 記 憶 ， 高 尚 的 感 覺 及 諺 語 ”， D . N o r o n h a 印 刷 

廠，香港，1863 年。 
5.前述著作，第 1－2 頁。 
6.前述著作，第 14－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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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權力組織的概念。這樣，華人事務局便應運而生，並成為使兩個社會互相溝 
通 以 確 保 語 言 可 在 這 裏 及 現 在 反 映 社 會 意 見 交 匯 的 一 種 行 政 手 段 。  

    所翻譯的法典及法律是寥寥可數的，因為掌握那種語言就能保證在社會生活上 
的支配。引用心理分析的話來說，這種支配屬於少數的政府權力對龐大的國家權力 
的一種報復行為。在這個龐大的國家權力之中，儒學的傳統從未能夠完全擺脫來自 
這個陸洲的呼喚。同時，葡人在處理一堆沉默的問號這方面無疑是頗出色的。他們 
將多言的人的束縛與另一種溝通的開明協調起來，而這種溝通是可批評的及被同化 
的 。  

    土生葡語從未能成為語言統一的主要幹線。因為對形而上學而言，它不足以能 
確保導向真理的兩種相近的價值並存。換句話來說，它現實地選擇了盡可能在兩個 
社會之間起調解作用，並將霸權及極權的企圖和幻想淨化，因為很早已知道它有權 
與 別 不 同 。  

    儘管如此，政治權力從未完全接受在澳門的葡語的社會聲望被逐漸侵蝕一事。 
權力的等級以精英的社會契約為基礎，目的為挽救葡語的語言道德在社會的地位。 

    自內政部部長António Joséde Almeida在 1911 年命令所有海外省份 7 實施 
1911 年的書寫規則改革不足十年，澳門的總督施利華強制頒佈一項訓令 8 。這項訓 
令 可 視 為 用 來 挽 救 語 言 道 德 的 首 項 社 會 契 約 ：  
 

    鑑 於 不 幸 地 在 本 省 及 位 於 東 方 其 他 城 市 的 現 存 殖 民 地 中 漸 漸 出 現 葡 語 文 化 退 化 這 
個 為 人 所 知 的 事 實 ， 且 不 能 漠 視 導 致 這 個 可 悲 事 實 的 重 大 及 首 要 原 因 正 是 葡 文 教 育 不 
足 及 嘗 試 努 力 無 效 ， 甚 至 在 本 省 存 在 的 那 些 教 導 國 家 語 言 的 學 校 資 源 是 難 以 置 信 地 有 
限 ， 基 此 ， 澳 門 省 總 督 訂 定 如 下 ：  
1 . 從 翌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 所 有 分 屬 本 省 的 官 立 、 市 立 、 傳 教 士 或 其 他 政 府 津 貼 的 小 學 必 

須 教 授 葡 文 ；  
2 . 除 非 有 任 何 法 律 條 文 明 確 加 以 否 定 ， 否 則 由 政 府 發 出 的 任 何 津 貼 將 附 帶 本 訓 令 第 一 

條 規 定 的 條 件 ；  
3  為 了 調 查 教 授 葡 語 的 進 度 ， 本 省 的 政 務 司 將 每 季 到 上 述 的 學 校 巡 視 並 予 以 評 估 ； 
4. 本省各市可在預算中為遵守本訓令而超越的支出作出適當的調整。 

著 遵 守  

    雖然沒有對這項法律措施作出評估，但經後來對此作出一項概括的調查後，我 
們可以推測到，因為時機不適當及未能貫徹執行，該措施的實施在當時未能達致預 
期的效果。 

    在 1927 年，總督巴波沙不但重新採納上任政府所定的措施，還加強執行該措施 
以打擊葡語社會被侵蝕所導致的消極現象9。 

7.由 1911 年 9 月 1 日的訓令核準的書寫規則改革並透過 1912 年 9 月 6 日的訓令將其條文伸延至海外 
省份。 Francisco  Adolfo  Coelho 領導了由 Leite  de  Vasconcelos， Cândido  de 
Figueiredo， Borges  Graínha，Gonçalves  Viana 及 JoséJoaquim  Nunes 組成的委員會。 

  在澳門，官印局於 1912 年公佈了書寫規則改革的條文。 
8.載於 1919 年 11 月 8 日政府公報第 45 期的第 331 號訓令。 
9.載於 1927 年 5 月 28 日政府公報第 22 期的第 26 條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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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勵居住於這個殖民地的龐大中國社群學習葡語：

根據組織章程第70條第7項，及經政府委員會通過，澳門殖民地總督同意頒佈以下

法規：

第一條：每年為在本殖民地小學完成課程的中國學生設立十項獎學金。除了懂得寫

讀葡文外，這些學生必須懂得講這種語言。

第一項：在每學年開始時，應通知每校學生關於該獎項的設立，而獎學金金額為

＄50，00以下及＄20，00以上。

第二項：該獎學金在推廣葡文教育預算中撥除。

第三項：領取獎學金的學生將獲頒發成績證明書。

第二條：經聽取公共教育檢查委員會，省政府每年委任評判以對教師指派及第一條

所指的學生給予評分。

第三條：殖民地政府將向連續三學年有最多中國學生獲獎的三名教師頒發功績證明

書 。

獨一項：每年將選出一名有最多學生獲獎的教師，並向其頒發金額為＄100．00的

獎金。

第四條：需中國人服務的公共部門只能聘請懂葡語者並優先考慮曾獲獎學金者。

第五條：由專業的中國人服務的公務機關將優先聘請懂葡語者。

這條法規首先強制學習葡語，並引進懂得這種語言作為進入公職首要條件的這

個標準。這項真正的語言分隔在明確地及急切地將一個社會團體慢慢逼進殖民地帝

國這個總政 策顯示出來 。

在1 93 1 年，總督柯維喇在沒有更改上任政府所訂的強制下加強了執行鼓勵及動

員學習葡語的政策1 0 ：

鑑於本省庫房將根據由行政、稅務暨審計法院審閱的法規及殖民政府每年核准事

項的批示，支付各項推廣葡語的津貼；

基於登記在平常開支表上金額為＄1 2．000，00的款項須適當地予以分配而不致超

支，因為暫時還未統計為該性質的款項作追加；

經諮詢政府委員會，殖民地總督運用組織章程第二十條所賦予的權力訂定如下：

第一條：殖民地政府核准每年向澳門、香港及九龍的學校發放最高金額為

＄12．000，00的津貼以維持一門教授葡語的課程。

獨一項：本條所指津貼將於每年根據公共教育檢查官的建議及中文學校檢查委員會

的指示而發出的殖民地批示後，分配予澳門的中文學校。

第二條：向中文學校發放的津貼優先發放予中學及那些每月上葡文課學生的人數超

越25人的學校。

第三條：由本法規第一條導致的負擔將在名為“推廣葡語津貼”的預算中撥除。

第四條：廢止與本法規相反的法例。

所有知悉及執行本法規的當局及人士須先了解本法規並遵守。

1 0．載於1 931 年8月1 日政府公報第31 期的1 96條法規。

這些立法措施基於錯誤的推斷議論而作出。語言道德的價值觀與規範的教育緊

緊 相 扣 以 解 決 一 種 客 觀 的 需 要 。 以 契 約 論 的 眼 光 來 看 ， 尤 其 根 據 柏 拉 圖 的

“Gor g i as ”所強調，政府皇權的軟弱，一如 Ka r l Popper 所說，因為制度本身是

不足的，它必須根植於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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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2年，總督美蘭德擬將葡語變成社會生活的慣用語言時遇到強烈阻礙1 1 ：

鑑於殖民地政府必須維護葡語的聲望；

經政府委員會通過，殖民地澳門總督運用組織章程第二十條所賦予的權力，訂定

如下：

第一條：所有招牌、海報、通告、節目表、廣告以及酒店、餐廳、小食店及其他

受政府及警察監管並設於會所或娛樂場所的同類場所的餐牌必須寫上葡文。

第一項：以下物品不受本條限制：

1．下列的招牌、海報、通告及廣告：

a）商業機構的名字；

b）在本法規生效日前已辦理商業登記或將於生效日起計三個月內完成商業登記

的商業機構、公司或企業；

c）商業法典第1 1 1條所指並已遵守該條所指規定的分公司或外資公司。

2．全部以中文書寫的海報、名單及彩票；

3．旅遊、文化、科學及藝術交流的宣傳海報及通告，在外地刊登並只由外地演員

演出的話劇或舞台劇的海報、通告及節目表，及以中文撰寫的純中國式表演的

海報、通告及節目表等

4．來自外地並以原產地的文字登載、雕刻或髹漆在產品上的廣告；

5．在本法規生效前已存在的螢光廣告牌；

6．原以葡文標明，印製或附有外文翻譯而其大小不大於原文的海報、通告及廣

告 ；

7．印有無法在葡文找到相應詞語翻譯字句的海報、通告及廣告；

8．所有出現拉丁字句的商品；

9．明確註明在出口用的產品上的廣告說明；

10．已核准用某國語言寫上菜式的餐牌。

第二項：為著本條的效力，現將招牌定義為置於店鋪前以木或其他物質製造的條狀

或板狀物體，以及與招牌作用相等而直接寫在該店鋪牆上的標語。

第三項（臨時）：倘在招牌上不容再附加葡文譯文，則應放置另一塊以葡文撰寫並

與原來大小相稱的招牌及將其放在當眼位置。

第二條：違犯第一條規定者將由行政當局按其過失或犯錯的程度及現行營業稅規

章中所定有關店鋪須向國庫繳付的稅款而定出的等級，處以＄5，00至＄50，00的罰款。

獨一項：所有違反第一條所定而無法由負責人認領的招牌、海報、通告、廣告、商

標或名單將立刻予以毀滅。

第三條：店舖的東主或經理以及戲院商或合法標貼海報而直接或間接作出宣傳的

劇團合法代表，均須對違反第一條規定的所屬通告、廣告、商標或廣告單張負責。

獨一項：除本條所指人士外，經營場所貼有任何與其經營範圍無關而公開的海報、

通告或廣告的東主或經理以及市內外公共運輸工具及汽車出租位上貼有海報、通告

或廣告的公司負責人及東主，均受本條限制。

第四條：治安警察的總警司負責對本法規的規定作清晰的解釋及指引。

第五條：嚴禁發出不符合本法規規定的行政牌照，倘發生上述情況則由違犯本規

定的公務員負責。

所有知悉及執行本法規的當局及人士須先了解並遵守。

1 1 ．載於1 932年1 2月1 0日政府公報第50期的第272條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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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四十年代中期，有關葡語的立法措施開始明顯地緩和起來。推廣語言一事

不再是一件單獨困擾的事而開始慢慢變成教育的一部份。教育可通過霸權的語言道

德來進行的價值論符號以複製一個社會模式。

教育的問題將擴大原有的內部分歧。1 940年，Francisco Rego 教師提醒市政

廳廳長關於教學團體的語言競爭問題：“在澳門，教育方面最棘手的事就是講 的 語

言，已經習慣了說土生葡語的小孩很難擺脫發音及造句的習慣，因此有需要對此採

取措施而最合適的方法是將那些不講葡語的教師從教師群中隔離，上述是我們對於

聘請教師的問題所達的一些意見1 2 ”一項積極但未曾在社會中被採納的意見，因被

視為製造不希望存在的壓力 。

共和國學校校長在其報告中以更現實的眼光去看這個問題1 3 ，並嘗試達到既定

目標：“在兩家學校裏的教師均是任重道遠的，因除了教學外，他們還需提高學生

的社會知識、公民意識及道德修養。由於這些學生的思想與我們這一代的思想截然
不 同 ， 因 此 有 需 要 嘗 試 激 起 他 們 對 祖 國 語 言 及 所 有 與 葡 國 有 關 的 東 西 的 熱 愛

（ … ）雖然很難令兩家學校的大部分學生勤奮學習，但我們不能忘記幾年前很多
學生曾成功地以優良成績在兩校取得學歷，而不少人更以公開招考方式進 入郵政
局，警察局，官印局，港務局，公共拯救團體，葡國家庭式經營的小店及在本市的

商業機構中工作，並講流利的葡語及寫流暢的葡文。因此殖民地政府應檢討將一向

由中國人在公共機關，包括政府機關及地方自治團體裏工作的職位轉交由懂葡語人

士 擔 任 … ”

望德學校校長強調推廣葡語政策的另一方面：“這家學校在望德堂區向居民推

廣葡語，使他們熱愛祖國方面的成績比任何地區做得更為優良”14 。

在1 953年，海外部部長，Sarmento Rodr i gu es ，在教育總署成立了海外推銷葡

文書籍委員會1 5 ，目的為更妥善地安排推廣祖國語言的計劃。

1 960年，總督馬濟時決定擴大自1 927年強制推行的學習葡語範圍，並將該項強

制永遠作為進入公職的條件1 6 ：

鑑於現時操葡語人士超越一億人。

由於認識葡語不但為機關帶來利益，同時也為中葡社群帶來好處。

本人訂定如下：

a）所有將進入公職編制職位的人士必須懂得閱讀及講葡語。

因此在以後的招聘人員考試中，未能符合上述條件者將被淘汰。

b）對於那些暫時未能正確地講及寫葡語的編制職位公務員，應對其提供所有方

便以提高他們的葡語知識。

1 2．1 941 年由澳門的國家印刷廠印刷，公共教育檢查委員會編著的“澳門的教育年刊（1 939－

1 940）”第86頁。

1 3．上述年刊，第1 35－1 36頁。

1 4．上述年刊，第1 54頁。

1 5．由教育總署組成的在海外推廣葡文書籍委員會。此委員會由教育總署，海外總代理及出版商暨

書商國家同業公會委員會代表組成並由教育總署的代表主持。

刊登於1 953年1 1 月21 日政府公報第47期。

1 6．載於1 960年1 1月26日政府公報第48期的第33號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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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民事行政當局的主管將連同其他主管共同制訂一個在將來以批示形式公佈的

計劃，以便透過擴大最近成功地在中葡何東學校開辦的夜間課程或開設新的

教學中心提高學習葡語的機會。

d） 未曾通過最少相等於三年級的葡文考試的公務員將不能晉升職位，但學習賈

梅士語言的高學歷者將屬優先考慮者。

著遵守

一九六三年頒佈的“澳門省政治行政通則”正正載明了立法委員的其中一項被

選的條件是具有閱讀和書寫葡文的能力，突出了一個語言文化的集體主義1 7 。

1 968年，從安哥拉擴展至澳門而未能在澳門達致預期效果18 的加強學習及使用

祖國語言的運動，是外交部推行的歷來最大的運動：

推行祖國語言的需要是很明顯的，而人民將會從學習及使用的過程中得到實際及

文化的得益。

由於現時使用葡語的人數已超越一億人，所有居於海外省份的人民在學習這個共

通語言時所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不但擴寬了面向整個文化世界的視野，同

時亦可與構成龐大的葡國巴西社群的人民的思想溝通（……）

經討論這個屬於會議議程的內容並一致認為需要加強研究及使用國家語言後，一

致商定採取下列措施：

a）無線電廣播站從此必須注重在宣讀新聞，節目和報告等時以純正葡語表達；

b）省報刊在報導事件時應根據公眾輿論的適當思想，以一種穩當的方式起草文

章 ；

c）透過有關渠道使電影字幕符合語言純潔的條件；

d）透過有關渠道使影評避免出現錯誤文法；

e）透過有關渠道使廣告海報及企業的名字符合語言純潔的條件；

f ）透過教育檢查委員會的成員購置錄音機並在農村推廣葡語使用；

g）在報章中隨機選出幾篇文章並訂定日期在學生中開展辯論比賽，及選出最佳

辯論的學生予以頒授獎項；

h） 開辦 校報 ；

i ）出版培訓成人的書籍；

j ）編製大量以圖解論述關於培訓及提高生活水平的小冊子及海報；

l ）透過學校及無線電廣播站組成合唱團以加強推廣祖國的民歌；

m）在地區及省的學校裏舉行民間作品藝術比賽。

這個立法的前景使我們明白葡語在澳門的推廣曾一直被視為政治權力的憂慮，

因而闢除政治權力並沒有關注這個重大問題的謠言。

在這個立法概論中我們可指出自1 770至 1 968年這段時期令澳門的葡語推廣政策

中斷的三大因素：

1 ．缺乏一個有強制性的總政策計劃，以指出在社會日常生活，親屬關係，行

政及商業架構或在教導流動人口等方面使用葡語所帶來的利益。

1 7．參閱文末附錄一份由1 920年至1 972年的有關比較。

1 8．省教育局在1 968年8月7日於澳門接受海外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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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沒有技術教學安排，也沒有對持續實施或最低限度作自我評估表示關注的

立法 措 施 經 驗 理 論 ；

3．缺乏提高講葡語的社會地位的改革動力，尤其在香港開埠後。

政治權力很遲才發覺推廣葡語的政策應基於 Jurge n Habe rmas 所提及用來使

這部份累積的程序得益的教育系統以改善社會。倘語言道德在第一階段時是主要的

範例，毫無疑問中國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影響為地理政治帶來新的意識

形態。這個尋求現代化的地理政治很難接受與語言相連的象徵能力。

除了在實行葡語政策中出現輕視技術輕率及其他不足外，葡語本身仍然是生動

活潑及頗有成效的，並經常視為澳門在社會及文化上最有特色的部份。這個論題在

以後的 幾年 將得以 証實 。

附錄

留意一下在澳門政府的中層架構裏葡語的選擇性和有限度的角色是頗有意思

的：

a）在1920年（10月16日第7030號命令），澳門立法委員會裏的非官委成員必

須符合以下條件：由澳門總督在華人社會當中挑選兩名代表出任，他們必須懂得閱
讀和書寫葡語並在澳門居住不少於八年。

b）在1926年（10月4日第12499－C號法令）：由中華商會選出一名華人社團代
表，其人須在澳門居住不少於五年，及以懂得葡語爲優（第42條）。

c）在1930年（6月8日第18570號命令）：外來人仕在澳門通常居住不少於五
年，懂得閱讀和書寫葡文得成為市政機關或委員會以及地方委員會成員，其人數最
多可佔委員會人數的三分一（第32條2款）。

d）在1933年（11月15日第23228號法令），任何個人要成為政府委員會非官

委委員，不得缺少以下條件：懂得閱讀和書寫葡語。對委員會內的華人社團代表暫
不作此要求（第58條1款d項）。

e）在1953年（6月27日第2066號法律），容許了一項在教學方面的重要革

新：批準在小學採用土語或地方語言教授葡語。（. . . . ）批準對本土人採用本土語

教授葡語（第81條3款及82條4款）。

f ）在1972年（11月22日第546號法令），符合被選舉進入立法會的條件為：

懂得閱讀和書寫葡語，對經濟利益團體的代表則只要求懂得閱讀和講葡語（第22條

1款c項及第22條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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